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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AC63-2024-0003

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件

杭规划资源发〔2024〕40号

关于全面做好物流仓储用地规划资源
保障工作的通知

各分局、县（市）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，局机关各处室、局属各事

业单位：

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，促进现代物流体系建设，助推城市

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杭州市现代

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杭政办﹝2023﹞1号），结合

我市实际，现就全面做好物流仓储用地规划资源保障有关工作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全面落实空间规划。摸清全市物流仓储用地现状，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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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部门加快编制现代物流体系专项规划。根据现代物流体系专

项规划，综合考虑产业发展需求，结合全市工业用地布局规划，

在详细规划编制中有效传导落实各类物流仓储用地，增加全市物

流用地规模和比例。强化物流仓储用地与物流场站、产业用地布

局协同，提升物流园区与产业园区融合度，降低企业物流成本。

二、全面保障用地指标。对符合规划的重点物流园区或项目，

全力做好建设用地指标保障。支持符合条件的物流仓储项目积极

申报纳入国家和省级重大项目用地清单、省重大产业项目库。对

纳入省重大产业项目库的项目，省级奖励指标缺口部分，市级兜

底保障。

三、加快土地供应。物流仓储用地应纳入工业用地土地储备

三年滚动计划，并实行计划单列，加快推进必要前期开发，实现

“地等项目”。提高物流仓储用地做地质量，参照《杭州市工业

用地收储标准（试行）》开展物流仓储用地收储验收工作，确保

出让后即具备开工条件。编制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时，实

行物流仓储用地计划单列，坚持能供快供，推动项目尽快落地。

四、有效降低成本。在符合规划、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，对

提高自有工业用地或物流仓储用地利用率、容积率用于仓储、分

拨转运等物流设施建设的，不再增收土地价款。新出让的物流仓

储用地出让起价由评估机构按照《城镇土地估价规程》等技术规

范评估，具体起价按规定集体研究确定，原则上不低于周边同等

地段工业用地价格。对列入重大产业项目名单的物流仓储用地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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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首期不低于 50%的比例缴纳土地出让价款，剩余价款在国有土

地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 1年内全部缴清。

五、鼓励多元供地。鼓励根据项目生产经营周期采取长期租

赁、先租后让、弹性年期出让等方式供应物流仓储用地。探索开

展以物流仓储为主的混合用地供给，混合用地应整体持有，不得

分割转让（按合同约定移交的部分除外），土地使用年限按不同

用途分别确定，土地出让价格按不同用途进行评估。支持试点地

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利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物流基础设

施，用于保障初加工农产品的运输、储藏。

六、探索“标准地”指引。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全市物流

仓储用地“标准地”工作指引，合理设置物流用地绩效评价指标，

引导企业集约节约利用土地，确保物流仓储用地发挥物流服务作

用。推行物流仓储用地“标准地”出让，各地在土地出让前，科

学合理确定规划建设、投入、产出等控制性指标和准入标准，并

按规定纳入出让公告、出让合同以及《项目投资履约监管协议

书》。

七、优化审批服务。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

新增物流仓储用地项目，可根据建设单位申请，采用“带方案出

让”“方案模拟审查”双轨并行模式，实行“一窗受理、一窗发

件、三证齐发”，推动“三证齐发”“拿地即开工”向物流仓储

用地延伸。

八、强化全流程管理。物流仓储用地纳入投资项目全生命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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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管理平台模块管理。各地要加强对物流仓储用地跟踪服务，及

时掌握项目进展，督促履约监管主体做好开工提示、临期提醒、

到期处置，避免延期开工导致的系统预警。

本通知自 2024年 11月 1日起施行，适用于杭州市区，有效

期三年，三县（市）可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相应政策。

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2024年 9月 2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4年 9月 27日印发


